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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12 月 24 日，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其软件”、“公

司”或“上市公司”）接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4〕1400 号《关于核准北京久

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王新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核准

久其软件向王新、李勇合计 2 位自然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亿起联科技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起联科技”）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2015 年 11 月 3 日，久其软件接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490 号《关

于核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向栗军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的批复》，核准久其软件向栗军等 49 名对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华夏电

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夏电通”）100%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事宜。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独立财务顾问”或“华泰联合证

券”）担任久其软件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53 号）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对久其软件进行持续督导。本独立财务顾问现就 2015 年度相关事项的督导发表

如下意见： 

一、交易的实施情况 

（一）2014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及配套融资发行情况 

亿起联科技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

更登记手续，并于 2015 年 1 月 7 日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怀柔分局签发

的营业执照，双方已完成了亿起联科技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久其软件已持有亿起联科技 100%的股权。 

2015 年 1 月 23 日，立信审计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0009 号《验资报

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5 年 1 月 22 日止，久其软件已收到王新、李勇缴

纳的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人民币 383,999,983.80 元。各股东以股权出

资 383,999,983.80 元。截至 2015 年 1 月 23 日止，久其软件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人

民币 192,275,991 元、累计股本人民币 192,275,991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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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其软件于 2015 年 1 月 20 日启动配套融资发行工作，并向控股股东北京久

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久其科技”）发出了《缴款通知书》，久其科技

在规定的时间内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2015]第 710005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 16 时止，华

泰联合证券收到久其软件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7,999,981.80

元，资金缴纳情况符合《缴款通知书》的约定。 

2015 年 1 月 22 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承销费

用后的余额 136,619,981.80 元划转至久其软件指定账户内。 

2015 年 1 月 23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0009 号

《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5 年 1 月 22 日止，久其软件本次发行募集

资金总额为 137,999,981.80 元，扣除发行费用 1,380,000.00 元，募集资金净额

136,619,981.80 元，其中：新增注册资本及股本人民币 5,922,746.00 元，资本公

积人民币 130,697,235.80 元。 

2、证券发行登记及上市事宜的办理情况 

2015 年 1 月 28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于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及《证券持有人名册》，上市公司已办

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的新增股份登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

行的 16,480,686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王新和李勇名下，募集配套资金发行

的 5,922,746 股 A 股股份分别登记至北京久其科技投资有限公司名下。本次发行

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2 月 6 日。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与久其软件已经完成亿起联科技

100%股权的交付与过户，亿起联科技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久其软件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配套融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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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过户及配套融资发行情况 

华夏电通依法就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过户事宜履行工商变更

登记手续，并于 2015 年 11 月 16 日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签发

的营业执照，双方已完成了华夏电通 100%股权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

续已办理完毕，久其软件已持有华夏电通 100%的股权。 

2015 年 11 月 25 日，立信审计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1575 号《验资

报告》，经其审验认为：截至 2015 年 11 月 24 日止，久其软件变更后的注册资本

人民币 216,596,780 元、累计股本人民币 216,596,780 股。 

久其软件于2015年11月20日向久其科技等10名配套融资认购方发出了《缴

款通知书》。2015 年 11 月 20 日下午，公司收到嘉盛兴业（北京）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嘉盛兴业”）《关于自愿放弃“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募集配套资金份额之声明

与承诺》。嘉盛兴业因自身原因，自愿放弃原参与认购的募集配套资金 1,000 万

元。久其科技等剩余 9 名配套融资认购方在规定的时间内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出具了信会师报

字[2015]第 711572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15 年 11 月 23 日 17 时止，

华泰联合证券收到久其软件募集配套资金认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9,999,856.48

元，资金缴纳情况符合《缴款通知书》的约定。 

2015 年 11 月 24 日，独立财务顾问（主承销商）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配套

融资承销费用后的余额 89,499,856.48 元划转至久其软件指定账户内。 

2015 年 11 月 25 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5]第 711574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15 年 11 月 24 日止，久其软件实际配套融

资募集资金为人民币 89,499,856.48 元，扣除其他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9,632,500.00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79,867,356.48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人

民币 2,798,503.00 元，增加资本公积 77,068,853.48 元。 

2、证券发行登记及上市事宜的办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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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27 日，上市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

公司出具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及《证券持有人名册》，上市公司已办

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和配套融资的新增股份登记，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

行的 15,987,437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栗军等 49 名交易对方名下，募集配套

资金发行的 2,798,503 股 A 股股份已分别登记至久其科技等 9 名配套融资认购方

名下。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的性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上市日为 2015 年 12 月

11 日。 

3、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与久其软件已经完成华夏电通 100%

股权的交付与过户，华夏电通已经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久其软件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新增股份、配套融资新增股份已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

记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 

二、交易各方当事人承诺的履行情况 

（一）2014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承诺履行情况 

1、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关于所认购的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交易对方王新、李勇承诺： 

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向王新、李勇发行的股份，自本次发行上市之日起 12 个

月内不转让。12 个月后，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定向发行的股

份分五期解除限售，具体如下： 

 该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额 

 王新 李勇 

第一期 1,455,129 股 1,097,729 股 

第二期 1,967,102 股 1,483,954 股 

第三期 2,655,681 股 2,003,409 股 

第四期 2,846,379 股 2,147,269 股 

第五期 469,700 股 354,334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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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股份锁定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前述各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第一期应在本次交易完成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交易对

方所持有的相应股份方可解除限售： 

（1）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

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2）虽然发生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但交易

对方已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

回购完成的。 

第二期应在 2015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交易

对方所持有的相应股份方可解除限售： 

（1）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

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2）虽然发生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但交易

对方已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

回购完成的。 

第三期应在 2016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交易

对方所持有的相应股份方可解除限售： 

（1）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

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2）虽然发生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但交易

对方已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

回购完成的。 

第四期应在 2017 年审计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交易

对方所持有的相应股份方可解除限售： 

（1）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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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 

（2）虽然发生交易对方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公司回购的情形，但交易

对方已按《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

回购完成的。 

第五期在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后方可解除限售： 

（1）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的标的公司的应收账款（以经审计后的标的公

司合并报表的应收账款净额为准，下称“2017 年末应收账款”）在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已全部收回； 

（2）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交易对方已向标的公司支付现金补偿金，现

金补偿金金额为尚未收回的 2017 年末应收账款净额。 

交易对方未能实现约定的第五期股份解锁条件，则上市公司有权按照 1 元总

价回购第五期应当解锁部分的上市公司股份，并予以注销。 

若出现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的情况，则当期应解除限售的股份应自动延长锁

定 12 个月，并累计至下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范围内。 

若由于交易对方所任职务对交易对方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制性规定

的，交易对方同时应遵守相关规定。 

配套融资认购方久其科技承诺，自标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转让

标的股份。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督导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

程中，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所认购的股份均在锁定期，未发现违反承诺的

情形。 

2、交易对方关于亿起联科技业绩的承诺 

根据《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新、李勇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为 2014 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参考《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预测利润数据，

经交易双方协商，交易对方王新、李勇对亿起联科技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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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及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做出承诺，具体承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承诺净利润 3,700 5,000 6,750 8,430 

实际净利润数是指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的亿起联科技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

者。 

亿起联科技 2015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立信审计”）审计，并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

师报字[2016]第 710709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孰低者）为 50,286,053.38 元，高于 2015 年承诺净利润 5,000 万元，完成度

为 100.57%，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678

号），立信审计认为：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已经按

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其中确认亿起联科技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对于亿起联科技 2015 年度的业绩

承诺已经实现。 

3、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为避免与久其软件、亿起联科技可能产生的同业竞

争，交易对方王新、李勇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截止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未在，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

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下属



 

8 

 

子公司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久其软件及

其下属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

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

或者为该等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以劳务、顾问或咨询

等方式提供服务。 

2、若发现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以后任何时间从事与久其软件及其

下属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则本人

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以停止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

将相竞争的业务无偿转让给久其软件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

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3、在本人持有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股权

（股份）或者本人在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任职

期间，本承诺函持续有效。 

4、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久其软件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为避免与久其软件、亿起联科技可能产生的同业竞

争，配套融资认购方久其科技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

如下： 

“1、本公司未在，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境内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

与任何与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相同、相似或在

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亿起联

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

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控制权，或者为该等构成同

业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以劳务、顾问或咨询等方式提供服务。 

2、若发现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以后任何时间从事与久其软件

及其下属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则

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以停止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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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无偿转让给久其软件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

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3、在本公司持有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下属子公司股

权（股份）期间，本承诺函持续有效。 

4、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公司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

诺而给久其软件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督导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

程中，未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4、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交易对方王新、

李勇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人承诺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

于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能够通过市场与第三方之间

发生的交易，将由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独立与第三

方进行；对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亿起联科

技及其子公司之间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化原则，本着平等互

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 

2、本人特此承诺，本次交易过程中及交易完成后，除开展正常业务所需备

用金外，不会以任何方式占用或使用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

司的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也不会要求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

子公司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代垫款项、代偿债务，本人不以任何直接或

间接的方式从事损害或可能损害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利

益的行为； 

3、本人承诺，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

科技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久

其软件《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久其公司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及广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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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该等关联交易事项时，主动

依法履行回避义务，并在议案通过后方可实施。 

4、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

或者久其软件广大中小股东利益损失的，该等损失由本人承担。”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配套融资认购方

久其科技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公司承诺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

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 10  

公司能够通过市场与第三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将由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

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独立与第三方进行；对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

企业与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之间无法避免的关联交

易，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化原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公平合理

地进行。 

2、本公司特此承诺，本次交易过程中及交易完成后，不会以任何方式占用

或使用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的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

也不会要求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

的其他企业代垫款项、代偿债务，本公司不会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损

害或可能损害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3、本公司承诺，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

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久其软件《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

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及

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该等关联交易事项时，主动依

法履行回避义务，并在议案通过后方可实施。 

4、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亿起联科技及其子公司

利益损失的，该等损失由本公司承担。”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督导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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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未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二）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承诺履行情况 

1、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关于所认购的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1）交易对方的股份锁定承诺 

根据《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的约定和交易对方出具的股份锁

定承诺函： 

“1、C 类交易对方承诺，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股份发行结

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让。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后，C 类交易

对方通过本次交易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可以解除限售。 

若由于 C 类交易对方中自然人所任职务对 C 类交易对方转让所持上市公司

股份有限制性规定的，C 类交易对方应同时应遵守相关规定。 

在股份锁定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2、栗军承诺，其因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中的 373,874 股股份（下

称“栗军需锁定 36 个月的股份数”），应于以下条件均得到满足之日起方可解除限

售： 

（1）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36 个月； 

（2）第三期解锁条件得到满足后的所剩股份。第三期解锁条件具体参见本

节“（四）股份锁定”之“4、三期解除限售的前提和条件”。 

若栗军取得因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早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的，上述栗军需锁

定 36 个月的股份数应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作出相应

调整。 

2015 年 5 月 14 日久其软件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4 年度权益

分派事项，以 2015 年 4 月 20 日的总股本 198,198,737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 元人民币现金；在分派方案公布后，上市公司完成了对业绩补偿股

份的定向回购和注销事宜，致使公司总股本在方案公布日至实施日期间发生了变

化，即由 198,198,737 股减至 197,810,840 股，因此上市公司将 2014 年度权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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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方案调整为：以现有总股本 197,810,84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1.001960 元人民币现金。本次发行股份价格调整为 31.90 元/股，栗军其承诺锁定

36 个月的上市公司股份 373,874 股调整为 375,046 股。 

在股份锁定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3、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承诺，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

方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以及栗军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除栗军需锁

定 36 个月的股份数以外的剩余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进行转

让。12 个月后，A 类交易对方和 B 类交易对方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上市公司股

份按照 40%、30%、30%分三期解除限售，栗军在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上市公司除

需锁定 36 个月的股份数以外的剩余股份（暂按 6,657,984 股股份计算）按照 23%、

32%、45%分三期解除限售，具体以下表为准： 

交易对方名称 
第一期可解锁的股

份数量（股） 

第二期可解锁的股

份数量（股） 

第三期可解锁的股

份数量（股） 
股东性质 

栗军（注） 1,531,336 2,130,555 2,996,093 A 类交易对方 

李俊峰 251,550 188,662 188,662 A 类交易对方 

张思必 211,057 158,292 158,292 A 类交易对方 

蒋国兴 115,122 86,341 86,341 A 类交易对方 

贾瑞明 76,747 57,561 57,561 A 类交易对方 

谢泳江 76,747 57,561 57,561 A 类交易对方 

李建 75,937 56,952 56,952 A 类交易对方 

贾高勇 17,609 13,206 13,206 A 类交易对方 

周明浩 17,609 13,206 13,206 A 类交易对方 

夏郁葱 17,609 13,206 13,206 A 类交易对方 

孙莉 17,609 13,206 13,206 A 类交易对方 

赵月军 17,609 13,206 13,206 A 类交易对方 

单衍景 16,620 12,466 12,466 A 类交易对方 

王瑞宾 16,620 12,466 12,466 A 类交易对方 

王平 16,620 12,466 12,466 A 类交易对方 

胡雷 11,634 8,726 8,726 A 类交易对方 

杨建军 11,634 8,726 8,726 A 类交易对方 

房兰花 11,634 8,726 8,726 A 类交易对方 

刘枫 11,572 8,678 8,678 A 类交易对方 

曹艳中 11,572 8,678 8,678 A 类交易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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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行 11,572 8,678 8,678 A 类交易对方 

郭武 11,319 8,490 8,490 A 类交易对方 

张锐锋 11,319 8,490 8,490 A 类交易对方 

高翔 11,319 8,490 8,490 A 类交易对方 

杨颖 11,319 8,490 8,490 A 类交易对方 

邹康 11,319 8,490 8,490 A 类交易对方 

姚立生 476,932 357,700 357,700 B 类交易对方 

陈皞玥 222,569 166,926 166,926 B 类交易对方 

卢昌 139,105 104,329 104,329 B 类交易对方 

于大泳 111,285 83,463 83,463 B 类交易对方 

白锐 111,285 83,463 83,463 B 类交易对方 

仝敬明 79,488 59,617 59,617 B 类交易对方 

合计 3,743,278 3,789,512 4,655,050  

注：栗军因本次交易而取得的久其软件 375,046 股股票需锁定 36 个月，因此表中栗军可分

三期解除限售的股票数按照总额为 6,657,984 股股票计算。若栗军取得因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早

于 2015 年 8 月 12 日的，栗军需锁定 36 个月的股份数应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的规定作出相应调整，上表中栗军可分三期解除限售的股票数量也做相应调整。 

在股份锁定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配股等

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将进行相应调整。 

4、三期解除限售的前提和条件 

（1）第一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满 12 个月，且在 2015 年度《专项审核

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并满足如下条件之一后，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

栗军所持有的当期可解除限售数量的股份，在扣除上市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

（如有）的剩余部分（已回购的股份数量大于当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则差

额部分应计入下期应扣除的已回购的股份数量范围内），方可解除限售： 

①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进行股份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

对方和栗军所持股份的情形；或 

②虽然发生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久其

软件回购的情形，但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已按《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回购完成的。 

（2）第二期应在 2016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

件之一后，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持有的当期可解除限售数量的

股份，在扣除上市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如有）的剩余部分（已回购的股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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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大于当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则差额部分应计入下期应扣除的已回购的股

份数量范围内），方可解除限售： 

①按照《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进行股份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或 

②虽然发生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

公司回购的情形，但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已按《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已回购完成的。 

（3）第三期应在 2017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一个月内且满足如下条

件之一后，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持有的剩余股份，在扣除上市

公司已回购的股份数量（如有）的剩余部分，方可解除限售： 

①按《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不存在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进行股份补偿或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情形；或 

②虽然发生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需进行股份补偿或者上市

公司回购的情形，但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已按《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充分履行补偿义务或由上市公司已回购完成的。 

5、虽有上述规定，若华夏电通 2015 年或 2016 年末出现经营性净现金流为

负的情况，则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持有的可解除限售的股份

应自动延长锁定 12 个月，并累计至下期可解除限售的股份范围内。若华夏电通

2017 年末出现经营性净现金流为负的情况，则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

栗军所持有的可解除限售的股份应自动延长锁定，直至华夏电通经年度审计后的

经营性净现金流转为正。 

若由于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所任职务对 A 类交易对方、B

类交易对方和栗军转让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有限制性规定的，A 类交易对方、B 类

交易对方和栗军应同时应遵守相关规定。” 

（2）配套融资认购方的股份锁定承诺 

根据久其科技等 9 名配套融资认购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

购协议》及其出具的股份锁定承诺函，该 9 名配套融资认购方均承诺：自其认购

的标的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 36 个月不转让标的股份。配套融资认购方具体认购

股数情况如下： 



 

15 

 

配套资金认购方名称 
久其软件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 

向其发行的股份数量（股） 

久其科技 1,243,781 

鼎新成长 310,945 

屈庆超 310,945 

钱晖 171,019 

肖兴喜 166,044 

党毅 161,691 

吴鹏翎 155,472 

刘文佳 148,009 

石磊 130,597 

合计 2,798,503 

（3）久其科技一致行动人的股份锁定承诺 

久其科技及其一致行动人董泰湘、赵福君承诺：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的十二

个月内，不转让或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在本次交易前已持有的久其软件的全部股

份，并承诺同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其此前已出具承诺函中有关股份锁定期的规

定和承诺。 

久其科技一致行动人党毅、石磊、吴鹏翎、肖兴喜、钱晖承诺：其在本次交

易完成后的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在本次交易前已持有的久

其软件的全部股份，并承诺同时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中有关股份锁定期的规定。 

由于久其科技、董泰湘目前持有的全部股份，以及赵福君持有的 23,617,123

股股份，自 2015 年 2 月 6 日起锁定期为三年；党毅、石磊、吴鹏翎、肖兴喜、

钱晖在本次交易前均未持有久其软件股份；因此，赵福君承诺在本次交易完成后

的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其在本次交易前已持有的 225,000 股

高管股和 75,00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督导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

程中，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所认购的股份均在锁定期，未发现违反承诺的

情形。 

2、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关于华夏电通业绩的承诺 

根据 32 名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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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

及 2017 年度。参考《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预测利润数据，经交易双方协商，

栗军、李俊峰等 32 名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对华夏电通 2015 年度、2016 年

度及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做出承诺，具体承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承诺净利润 4,000 5,600 7,800 

实际净利润数是指指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的华夏电通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

者。 

华夏电通 2015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立信审计”）审计，并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

报字[2016]第 710710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孰低者）为 4,440.33 万元，高于 2015 年承诺净利润 4,000 万，完成度为

111.01%，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

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677 号），立信审计认为：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

明》已经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反映了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其中确认华夏电通

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对于华夏电通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3、交易对方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为避免与久其软件、华夏电通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

栗军和 A 类交易对方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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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截至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人未在，在本函有效期内也不会在中国境

内外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华夏电

通及其下属子公司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

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

体、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

织的控制权，或者为该等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以劳务、

顾问或咨询等方式提供服务。 

2、若发现本人及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在本函有效期内从事与久其软件及其

下属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存在竞争的业务，则本人及

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以停止生产经营相竞争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

相竞争的业务无偿转让给久其软件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

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3、上述承诺在本人在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下属子公司

任职期间以及离职后两年内，持续有效。 

4、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久其软件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为避免与久其软件、华夏电通可能产生的同业竞争，

久其科技和公司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

下： 

“1、截止本承诺函签署之日，本公司/本人未在，将来也不会在中国境内外

以任何方式直接或间接从事或参与任何与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华夏电通及

其下属子公司相同、相似或在商业上构成任何竞争的业务及活动，或拥有与久其

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下属子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任何经济实体、

机构、经济组织的权益，或以其他任何形式取得该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的

控制权，或者为该等构成同业竞争关系的经济实体、机构、经济组织以劳务、顾

问或咨询等方式提供服务。 

2、若发现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在以后任何时间从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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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下属子公司的产品或业务存在竞争的业

务，则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承诺将以停止生产经营相竞争

的业务或产品的方式，或者将相竞争的业务无偿转让给久其软件的方式，或者将

相竞争的业务转让给无关联关系的第三方的方式避免同业竞争。 

3、在本公司/本人持有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下属子公司

股权（股份）或者本人在久其软件及其下属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下属子公司任

职期间，本承诺函持续有效。 

4、如上述承诺被证明是不真实的或未被遵守, 本公司/本人愿意承担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给久其软件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督导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

程中，未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4、交易对方及配套融资认购方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1）本次交易完成后，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栗军等 49 名交易

对方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人/本机构承诺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

交易。对于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能够通过市场与第三

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将由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独立与

第三方进行；对于本人/本机构及本人/本机构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久其软件及其控

股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之间无法避免的关联交易，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化

原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公平合理地进行。 

2、本人/本机构特此承诺，本次交易过程中及交易完成后，除开展正常业务

所需备用金外，不会以任何方式占用或使用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

子公司的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也不会要求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

其子公司为本人/本机构及本人/本机构控制的其他企业代垫款项、代偿债务，本

人/本机构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损害或可能损害久其软件及其子公

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3、本人/本机构承诺，本人/本机构及本人/本机构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久其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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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久其软件《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久其公司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

其子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人/本机构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该等关联交易事项时，主动依法履行回避义务，并在议案通过后方可实施。 

4、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或

者久其软件广大中小股东利益损失的，该等损失由本人/本机构承担。” 

（2）本次交易完成后，为规范将来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久其科技和公司

实际控制人出具了《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函》，承诺内容如下： 

“1、本公司/本人承诺将尽量避免或减少与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

及其子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对于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

司能够通过市场与第三方之间发生的交易，将由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华夏

电通及其子公司独立与第三方进行；对于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与久其软件及其控股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之间无法避免的关联交

易，均将严格遵守市场化原则，本着平等互利、等价有偿的一般原则，公平合理

地进行。 

2、本公司/本人特此承诺，本次交易过程中及交易完成后，除开展正常业务

所需备用金外，不会以任何方式占用或使用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

子公司的资金、资产或其他资源，也不会要求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

其子公司为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代垫款项、代偿债务，本

公司/本人不会不以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损害或可能损害久其软件及其子

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利益的行为； 

3、本公司/本人承诺，本公司/本人及本公司/本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久其软

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发生关联交易时，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久其软件《公司章程》等公司治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履行审批程

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

其子公司及广大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公司/本人在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该等关联交易事项时，主动依法履行回避义务，并在议案通过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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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因违反上述承诺导致久其软件及其子公司、华夏电通及其子公司利

益损失的，该等损失由本公司/本人承担。”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督导意见出具日，该承诺仍在履行过

程中，未发现违反承诺的情形。 

三、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 

（一）2014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新、李勇关于现金及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之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约定，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为 2014 年度、

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参考《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预测利润数据，

经交易双方协商，交易对方王新、李勇对亿起联科技 2014 年度、2015 年度、2016

年度及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做出承诺，具体承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2014 年度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承诺净利润 3,700 5,000 6,750 8,430 

实际净利润数是指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的亿起联科技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

者。 

亿起联科技 2015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立信审计”）审计，并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

师报字[2016]第 710709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孰低者）为 50,286,053.38 元，高于 2015 年承诺净利润 5,000 万元，完成度

为 100.57%，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

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678

号），立信审计认为：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明》已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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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

北京亿起联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其中确认亿起联科技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交易对方对于亿起联科技 2015 年度的业绩

承诺已经实现。 

（二）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根据 32 名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签署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之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本次交易盈利预测补偿期限为 2015 年度、2016 年度

及 2017 年度。参考《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预测利润数据，经交易双方协商，

栗军、李俊峰等 32 名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对华夏电通 2015 年度、2016 年

度及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做出承诺，具体承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2015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承诺净利润 4,000 5,600 7,800 

实际净利润数是指指经上市公司聘请的审计机构审计的华夏电通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孰低

者。 

华夏电通 2015 年财务报表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立信审计”）审计，并于 2016 年 3 月 30 日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信会师

报字[2016]第 710710 号《审计报告》。经审计的标的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指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

利润孰低者）为 4,440.33 万元，高于 2015 年承诺净利润 4,000 万，完成度为

111.01%，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 

根据立信审计出具的《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

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信会师报字[2016]第

710677 号），立信审计认为：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 2015 年度盈利预测实现情况的专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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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已经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编制，在所有重大方面

公允反映了北京华夏电通科技有限公司盈利预测的实现情况。其中确认华夏电通

完成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承担补偿义务的交易对方对于华夏电通 2015

年度的业绩承诺已经实现。 

四、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4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配套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配套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2015 年 1 月 20 日，本公司启动配套融资发行工作，截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

配套融资认购方久其科技所缴纳的认股款项已出资到位，配套融资非公开发行股

票数量为 5,922,746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37,999,981.8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

费用 1,38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6,619,981.80 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15 年 1 月 21 日，配套融资款项 137,999,981.80 元已出资到位，扣除

与发行有关的费用 1,38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36,619,981.80 元。

公司于 2015 年 1 月 22 日收到配套募集资金 136,619,981.80 元，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募集资金已全部使用完毕，且募集资

金专户已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销户。 

2、配套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1）为了加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行为的管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切实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

的决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上市公司制定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

管理办法》，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按规定存放于公司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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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配套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上市公司已在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轴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

号为 321020100100217085。2015 年 1 月 26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中轴路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定

该专户仅用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亿起联科技 100%股权之配套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配套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募集资金已全部

使用完毕，且募集资金专户已于 2015 年 11 月 18 日销户。 

（二）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配套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配套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2015 年 11 月 20 日，公司启动配套融资发行工作。嘉盛兴业因自身原因，

自愿放弃原参与认购的募集配套资金 1,000 万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23 日 17 时

止，久其科技等剩余 9 名配套融资认购方足额缴纳了认购款项。配套融资非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为 2,798,503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89,999,856.48 元，扣除配套融资

承销费用 5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9,499,856.48 元。 

（2）本年度使用金额及年末余额 

截至 2015 年 11 月 23 日，配套融资款项 89,999,856.48 元已出资到位，扣除

配套融资承销费用 500,00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89,499,856.48 元。公司

于 2015 年 11 月 24 日收到配套募集资金 89,499,856.48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募集资金尚未使用，余额为 89,499,856.48 元。 

2、配套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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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了加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行为的管理，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切实

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

的决定》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上市公司制定了《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与使用

管理办法》，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将按规定存放于公司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2）配套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上市公司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相关条款的规定，上市公司已在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中轴路支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账

号为 321020100100227819。2015 年 12 月 22 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中轴路支行及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约

定该专户仅用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华夏电通 100%股权之配套募

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3）配套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止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募集资金尚未使

用，余额为 89,499,856.48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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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4 年度及 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配套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久其软件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22,799.99 
2015 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853.40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3,853.40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1) 

本年度投

入金额 

[注 1]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注 2] 

2015 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支付收购亿起联科技现金对价、中介费用

及对亿起联科技增资 
否 13,800.00 13,800.00 13,803.40 13,803.40 100.02%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2.支付收购华夏电通现金对价、中介费用 否 8,999.99 8,999.99 50.00 50.00 0.56% - 不适用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22,799.99 22,799.99 13,853.40 13,853.40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无 



 

26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无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无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根据已签定的三方监管协议，本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募集资金专户。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

情况 
无 

注 1：公司收购亿起联科技 100%股权配套募集资金总额为 13,800.00 万元，扣除配套融资承销费 138.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13,662.00 万元，孳生利息

3.40 万元，其中 9,600.00 万用于支付股权收购现金对价，3,000.00 万用于对亿起联科技的增资，1,065.40 万元用于支付收购过程中的中介费用；公司收购

华夏电通 100%股权配套募集资金总额 8,999.99 万元，扣除配套融资承销费 5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8,949.99 万元。 

注 2：截至报告期末，亿起联科技 100%股权交割及交易对价支付已办理完成；华夏电通 100%股权交割及股份对价支付手续已办理完成，但交易对价现金

部分尚未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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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持续督导期间公司配套募集资金使用合规，

未发生变更募集资金情况。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提及的各项业务的发展现状 

（一）报告期内主要业务回顾 

报告期内，公司围绕发展战略规划，积极落实年度经营计划目标，以深度聚

焦行业为竞争策略，深挖行业潜力，发掘客户内在需求，在开拓新领域、新市场

方面取得一定突破。并继续强化内部管控，调整、优化业务结构，促进项目交付

质量与效率的提升。 

本着产业与资本融合、构建“久其+”信息化生态体系的产业发展愿景，公司

在报告期内进一步落地外延式发展战略，采取自主孵化、战略合作及并购重组等

方式，公司总资产规模由报告期初的 8.25 亿元增长至 24.97 亿元，并已通过布局

大数据应用服务、数字营销、PaaS 及 SaaS 云服务、互联网金融、互联网+物流、

互联网+养老领域，构建了基本的“久其+”信息化生态体系，为公司向基于大数据

的综合信息服务供应商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第一，聚焦行业细分领域，推进政府资源管理与共享服务。报告期内，公司

继续围绕财政决算、国资监管、政府统计、资产管理等重点业务为政府部门提供

信息化服务，并积极推动大数据等新技术在电子政务领域的应用，与证监会、国

务院扶贫办、国家粮食局、司法部、保监会等新客户建立合作，并在财政、交通、

卫生、教育、海关等领域的行业布局取得显著成效，促进公司电子政务业务稳步

增长。报告期电子政务业务实现收入 26,839.61 万元，同比增长 45.52%。 

第二，做精集团管控业务，扩大业务领先优势。报告期内，围绕企业报表、

决策支持、财务共享服务、集团财务和全面预算业务，集团管控产品线不断完善，

继续在建筑、金融、制造、能源、军工、商贸、通信等重点行业发力。集团管控

业务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3,698.62 万元，同比增长 5.88%。 

第三，完善大数据生态体系，挖掘云服务价值。报告期内，公司在大数据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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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战略布局稳步落实，进一步为构建基于大数据价值分析的 B2B2C 数据服务、

应用服务和管理咨询的业务体系奠定了基础。 

第四，顺应“互联网+”趋势，布局移动互联。报告期内，围绕公司发展战

略规划，遵循构建大数据应用服务体系的具体实现路径，公司以“互联网+”行动

计划为指引，结合自身业务特点与优势，战略布局数字营销、互联网金融、互联

网+物流、互联网+养老领域。 

第五，拓展管理咨询领域，发挥行业引领作用。报告期初，公司整合资源设

立咨询事业部。咨询事业部在行业研究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果，研究了以“两化融

合”、“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估”、“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和“管理会计”为

重点的专题咨询体系，并通过与各业务部门相互配合，重点突破了一批业务新、

需求复杂、集成度高的售前咨询项目，独立承揽了涉及集团资产管理、园区信息

平台规划、项目绩效管理与评估以及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设计规划等领域的信息化

咨询项目。 

第六，优化内部管控，提升项目交付能力。报告期初，为了立足全局并促进

重大项目交付、提升项目效益，公司设立了重大项目工程部。报告期内，重大项

目工程部联合各前后台事业部、咨询事业部、运营监管部充分发挥跨职能、跨业

务线协调能力，加大了协同力度，聚合公司优质的技术力量，深入到项目实施第

一线，在需求分析、总体架构设计、实施方案指导、项目的重点难点攻关等方面

重点管控，有效控制了项目风险，降低了项目成本，提高久其整体大项目交付能

力。 

第七，打造资源共享平台，强化管理服务成效。报告期内，为了适应外延式

发展的需要，凭借自身在集团管控领域的经验和积累，在原有业务、财务一体化

的基础上，又架构了财务共享服务，将亿起联科技、华夏电通纳入财务共享范畴，

实现财务资源的共享与协作，从而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的规范管理，加速推进集

团化内部控制与风险防御的进程。 

（二）2015 年度公司主要财务状况 

2015 年，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71,667.93 万元，同比增长 119.38%；实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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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总额 15,130.72 万元，同比增长 99.57%；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497.94 万元，同比增长 85.72%。分行业收入方面，电子政务业务收入 26,839.61

万元，同比增长 45.52%；集团管控业务收入 13,698.62 万元，同比增长 5.88%；

移动互联网业务收入 29,291.99 万元，属于 2015 年新增业务板块；中小企业业务

收入 1,695.20 万元，同比增长 39.96%。分产品收入方面，软件销售收入 18,153.86

万元，同比增长 28.05%；硬件销售收入 2,307.52 万元，同比增长 768.77%；技

术服务收入 21,819.15 万元，同比增长 20.22%；广告服务收入 29,066.25 万元，

游戏发行收入 178.64 万元，均属于 2015 年新增业务板块。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2015 年度，久其软件各项业务的发展状况

良好，业务发展符合预期。 

六、公司治理结构与运行情况 

2015 年，久其软件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

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法律法规等的要求，不断完善上市公司的法

人治理结构，建立健全公司内部管理和控制制度，持续深入开展公司治理活动，

促进公司规范运作，提高公司治理水平。2015 年度督导期间，久其软件公司治

理的实际状况符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指引》等要求。 

（一）独立性 

上市公司 2015 年度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作，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等方面与公司股东

相互独立，拥有独立完整的采购、生产、销售、研发系统，具备面向市场自主经

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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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股东与股东大会 

久其软件按照《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公司章程》和《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制度的要求，规范股东大会召集、召开、表决

程序，确保所有股东享有平等地位，平等权利，并承担相应的义务，让中小投资

者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利；通过聘请律师出席见证保证了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

程序的合法性。 

（三）关于公司与控股股东 

上市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及证券监管部门的有关规

定处理与控股股东的关系。上市公司控股股东依法行使其权利并承担相应义务，

没有超越股东大会授权范围行使职权、直接或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决策和生产经

营活动。上市公司具有自主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和内部机构能够独立

运作。 

（四）关于董事和董事会 

上市公司董事会设董事 9 名，其中独立董事 3 名，董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各位董事能够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中

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董事会议事规则》、《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

开展工作，出席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勤勉尽责地履行职责和义务，同时积极参加

相关培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 

（五）关于监事和监事会 

上市公司监事会设监事 3 名，其中职工监事 1 名，监事会的人数及人员构成

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各位监事能够按照《监事会议事规则》

的要求，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对公司重大事项、关联交易、财务状况以及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的合法合规性进行监督。 



 

 

5 

 

 

（六）关于信息披露与透明度 

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等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公平、完整地披露有关信息，指定公司董事会秘书

负责信息披露工作，协调公司与投资者的关系，接待股东来访，回答投资者咨询，

向 投 资 者 提 供 公 司 已 披 露 的 资 料 ； 并 在 指 定 报 刊 和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披露公司信息，确保公司所有股东能够以平等的机会获得

信息。 

（七）关于相关利益者 

上市公司能够充分尊重和维护相关利益者的合法权益，实现股东、员工、社

会等各方利益的协调平衡，共同推动公司持续、健康地发展。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久其软件积极开展上市公司治理活动，公司

治理的实际状况基本符合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有关上市公司治

理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七、与已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交易各方已按照公布的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履行或继续履行各方责任和义务，无实际实施的方案与已

公布的重组方案存在差异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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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北京久其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 2015 年度持续督导意见》之签

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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